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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再訴願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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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訴願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再 訴 願：○○○

代 表 人　○○○

　　再訴願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八）

公訴決字第０四三號訴願決定，提起再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主　　文

　　再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再訴願人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及○○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八十七年三月四日經人檢舉自八十七年三

月一日起，決議在竹苗地區聯合調漲液化石油氣價格每公斤新臺幣（下同

）二元，並試行三個月。業經原處分機關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

公平會）調查結果，以再訴願人與○○公司及○○公司聯合調漲液化石油

氣價格，有違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前段之規定，乃依同法第四十一

條前段之規定，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以（八八）公處字第０四一號處分

書，命再訴願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聯合調漲液化石

油氣價格之行為。再訴願人不服，向公平會提起訴願，經遭駁回，遂向本

院提起再訴願。

　　　　理　　由

　　按「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為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前段所規

定。所稱聯合行為，依同法第七條規定，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

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

、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而言。次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

或改正其行為。」為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所規定。又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二條規定：「本法第七條之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

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本法第七條

之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

，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本件原處分機關以影響桶裝瓦斯分銷商提

氣之進價，除給付方式等交易條件因素外，尚與分裝場運距不同造成之運



費（即小運）差異有關，故分銷商提氣時均有運距上之考量。就苗栗地區

分裝場（即再訴人○○廠）而言，因所處位置及地形之影響，於臺中地區

銷售之範圍僅及於鄰近苗栗縣之大甲地區，二地區市場似有一定之區隔性

，惟苗栗地區之氣價則受鄰近新竹地區影響，新竹地區復受桃園地區影響

。按液供處管理時期，因訂定各區域零售價格，且分裝場與分銷商家數始

終維持一比二十七之比例，並限制新設分裝場，分銷商亦不能自行選擇分

裝場，該時期市場可謂穩定，迄八十五年初民營化後陸續開放總經銷商，

近年來桃園地區新設立多家分裝場，為爭取客源，多有至新竹地區殺價競

爭之情形，造成新竹地區氣價下跌，連帶影響苗栗之市場穩定，新竹及苗

栗地區之三家分裝場業者為求利潤，除相互約定商品價格，為確保及維持

共同決定之價格，並合意協力排除該地區以外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進入，

新竹及苗栗地區乃形成本案之特定市場。再訴願人與○○公司及○○公司

係屬公平交易法第二條所稱之事業，應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而再訴願人

與○○公司承認竹、苗地區分裝場業者近一、二年因拼價嚴重，乃於八十

七年初由再訴願人與○○公司及○○公司達成協議，不再拼價搶客戶造成

血本無歸，希望恢復到○○公司未加入市場前之行情，自八十七年三月一

日起調漲價格為一五．七四五元，並試行三個月，為遂行價格維持目的，

再訴願人並與桃園同業協議不要越區搶客戶。至○○公司雖未直接承認參

與聯合行為，惟據再訴願人及○○公司證實○○公司確曾參與聯合行為，

且○○公司調漲價格之時間、金額與再訴願人及○○公司一致，其亦自承

維持每公斤價格一五．七四五元情事，可證○○公司亦參與聯合行為。又

經向再訴願人與○○公司及○○公司等之下游交易相對人查證結果，○○

行負責人之配偶○○○君表示，○○公司自八十七年三月一日起調漲液化

石油氣價格為每公斤一五．七四五元、○○有限公司負責人之子○○○君

及○○有限公司負責人○○○君表示，○○公司於八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以電話通知，自三月一日起為反映成本，每家分裝場言明調漲價格，每公

斤進貨價格由一三．六八元調漲為一五．七四五元、○○行負責人之配偶

○○○君及○○行之負責人女婿○○○君表示，再訴願人以電話通知自三

月十一日起調漲液化石油氣價格為每公斤一四．三四五元（不含小運運費

）。另據該會於八十七年三月下旬對竹、苗地區分銷商進行價格普查發現

，再訴願人與○○公司及○○公司於八十七年三月一日之液化石油氣價格

皆有調漲，且調漲價格含小運多為一五．七四五元，不含小運為一四．三

四五元，並有多家分銷商陳稱此次價格調漲係分裝場協商後之聯合行為。

是再訴願人與○○公司及○○公司聯合調漲液化石油氣價格之行為，有違

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前段規定，乃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命

再訴願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聯合調漲液化石油氣價

格之行為。

　　再訴願人以其調漲價格係基於成本考量，並未與桃園地區業者達成越

區搶客戶之協議，且其漲價日期與○○公司不同，原處分機關未究明其漲

價行為僅係主管人員間對價格調漲訊息之知會及領導廠商因成本增加所衍

生之價格跟進行為，逕認其與○○公司及○○公司間有聯合漲價行為，難

謂妥適；又各業者之液化石油氣價格確已不敷成本，而處於不合理之削價

競爭，原處分機關未考量漲價行為不必然為不利益之聯合行為，亦有未洽



云云，訴經公平會訴願決定，以液化石油氣供應市場因地域限制、運費成

本等因素，多為寡占市場結構，再訴願人與○○公司及○○公司為新竹、

苗栗地區液化石油氣特定市場之主要供應商，渠等共同協議就液化石油氣

之價格，停止惡性競爭，並聯合調漲價格，造成竹、苗地區液化石油氣價

格由每公斤十三餘元調漲至一五．七四五元，應屬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

第十四條前段之行為。再訴願人與○○公司及○○公司對於竹、苗地區液

化石油氣業者削價惡性競爭、應調漲價格之一致看法及協議，為渠等所自

承，有陳述紀錄影本附該會卷可稽，如○○公司負責人○○○君自承：「

○○因為○○廠爆炸虧損不少，加上新竹、苗栗的分裝場業者（除本公司

外，尚包括○○、○○廠）因最近一、二年拼價嚴重，同業經營困難，所

以在今（87）年初三家分裝場有一共同看法，不要再拼價造成血本無歸，

希望能恢復到○○未加入市場前之行情。」「大家說好從今（八十七）年

三月一日起試行三個月。」等語。再訴願人○○廠廠長○○○君亦自承：

「最近幾年來，本公司與○○及○○公司為了要爭取客戶而相互降價競爭

，造成毫無利潤可言，因此○○及○○有主動連繫本公司（廠）希望不要

再做虧本的競爭，他們是希望能恢復到退輔會時代的價位，本公司（廠）

對這項看法也給予認定。」等語。姑不論再訴願人與○○公司及○○公司

有無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主觀意思，渠等確於三月間在相關市場上造成業

者一致聯合漲價，且漲價幅度大約一致之結果，由此非自由競爭市場運作

之正常現象，顯見渠等之意思聯絡，事實上已導致共同行為。又依該會調

查結果，苗栗地區係於三月十一日調漲價格，新竹地區則於三月一日調漲

價格，惟二地區漲價時間之差異，並不影響該二地區相關市場漲價且漲幅

一致之結果，無礙聯合行為之構成。至再訴願人稱○○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公司）副總○○○君稱，○○公司曾至桃園與分裝場業者爭取

客戶造成之摩擦化解爭議，並未稱其與○○公司及○○公司達成不越區搶

客戶之協議，與該會所採○○公司負責人之供詞不符一節，姑不論○○公

司副總○○○君係稱○○公司曾至桃園與分裝場業者爭取客戶造成之摩擦

化解爭議，並未陳明其未與○○公司及○○公司達成不越區搶客戶之協議

，且該會係以再訴願人與○○公司及○○公司間之聯合漲價行為有違行為

時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前段規定，而非以達成不越區搶客戶協議為處分之

依據，該協議部分與原處分尚無直接關聯，所稱並不足採，遂駁回其訴願

，經核並無不妥。又再訴願人訴稱其與○○公司及○○公司僅係事前溝通

之單純訊息知會行為，且基於成本考量而漲價一節，縱屬實情，惟處於寡

占市場事業之訂價策略屬於影響競爭之重大因素，再訴願人與其競爭對手

交換具有高度敏感性之資訊，導致嗣後市場價格同步上漲之情形，堪認足

以導致共同行為之意思聯絡。事業銷售商品或服務之價格，受生產成本、

市場供需狀況及競爭對手行為等因素影響，再訴願人與競爭對手達成價格

一致、時間相近之聯合漲價行為，限制交易相對人之選擇空間，排除市場

競爭，仍屬公平交易法禁制之聯合行為，且再訴願人所述適足以反證其有

為聯合行為之強大誘因存在。該等聯合漲價行為是否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

共利益，再訴願人既未依法向該會出申請並獲許可，即不得主張免責。至

再訴願人主張○○公司及其分銷商分別為其競爭對手及交易相對人，所為

不利於其之陳述，尚難採據一節，以○○公司及再訴願人之分銷商間利害



並非相同，惟渠等證詞卻頗相符，足證渠等所言皆屬真實之市場狀況。再

訴願人與○○公司及○○公司聯合漲價後，嗣以現金減價、數量優惠、退

佣等行為，致該等公司與分銷商之實際成交價格並非一致，仍無礙於該項

聯合行為之構成，業經公平會（八八）公訴字第０三一九四號再訴願答辯

書辯明在卷，所訴核不足採。至原處分所採各關係人之陳述內容均經各該

關係人簽名蓋章，再訴願人質疑關係人陳述內容之真實性一節，亦不足採

。本件原處分及原決定均應予以維持。

　　據上論結，本件再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及第二十

七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自強

　　　　　　　　　　　　　　　　　　　　　　　　　　委員　王俊夫

　　　　　　　　　　　　　　　　　　　　　　　　　　委員　陳猷龍

　　　　　　　　　　　　　　　　　　　　　　　　　　委員　劉代洋

　　　　　　　　　　　　　　　　　　　　　　　　　　委員　何美玥

　　　　　　　　　　　　　　　　　　　　　　　　　　委員　劉春堂

　　　　　　　　　　　　　　　　　　　委員　陳　樹

　　　　　　　　　　　　　　　　　　　　　　　　　　委員　李復甸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發文

　　　　　　　　　　　　　　　　　　　　　　　　　　院長　蕭萬長

　　如認原處分違法而對本決定不服，得於收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

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